
补充耕地指标交易合同

受让方（以下称甲方）：嘉荫县人民政府

出让方（以下称乙方）：富裕县人民政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
典》《黑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》《黑龙江省非农业建设补充耕地

管理暂行办法》和《黑龙江省耕地开垦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》

等法律、法规规定，按照《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改进耕地易地

占补平衡管理支持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意见》（厅字〔2017〕80

号）、省自然资源厅《关于继续执行省内易地占补平衡支持脱贫

攻坚政策的通知》（黑自然资函〔2021〕56 号）有关要求，为

了解决嘉荫县国道丹阿公路嘉荫（稻田村）至嘉逊界（双胜村）

段改扩建工程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项目用地对补充耕地的需

求，本着公开、公正、平等、自愿、有偿原则，双方经充分磋商，

现就易地补充耕地指标有关事项签订本合同。

一、甲方购买乙方 0.7931 公顷（其中：12 等水田 0.0795 公

顷，13 等水田 0.7136 公顷）补充新增耕地指标，用于嘉荫县国

道丹阿公路嘉荫（稻田村）至嘉逊界（双胜村）段改扩建工程农

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项目的占补平衡，所补充的耕地为乙方投资



筹建的补充耕地项目，项目已在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管理系统中备

案。

二、甲方按照新增耕地面积水田每公顷 40 万元，支付给乙

方补充耕地指标交易费用共计 31.724 万元整。（大写：叁拾壹

万柒仟贰佰肆拾元整）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一次性将交易资金拨

付到出让方指定帐户(开户行:国家金库齐齐哈尔市中心支库，户

名:富裕县财政局，账号:080200000003271028 )。

三、甲方将补充耕地指标交易价款全额拨付至乙方指标专户

后，甲方负责申请和办理补充耕地指标划转的相关手续，乙方予

以积极配合。如果指标划转事项未能审批完成，乙方退还已经收

取的全部费用，互不承担违约责任，无须支付利息。

四、甲方购买乙方的补充耕地指标用于解决甲方建设项目占

补平衡，乙方不再使用，亦不可提供他人使用。

五、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授权委托人签字

盖章，同时乙方收到补充耕地指标交易的全部款项后生效。

六、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，需经双方共同协商，可以在不违

反本合同条款的情况下，签订补充协议，与本合同具备同等效力。

七、本合同一式 6 份，甲乙双方各 2 份，甲方所在地自然资

源主管部门、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各 1 份。



受让方人民政府：（盖章） 出让方：（盖章）

受让方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： 出让方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

受让方自然资源局：（盖章） 出让方自然资源局：（盖章）

受让方自然资源局负责人或委托代 出让方自然资源局法人或委托代

理人签字: 理人签字:

联系人 ；冯海林 联系电话：13845861167

联系人 ：赵春涛 联系电话：15174648999

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


